柳河县教育局关于做好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值班工作的通知

全县中小学校（公办幼儿园、育智学校）局所属事业单位、局机关各科室：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3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22〕16号）规定：2023年中秋节、国庆节，9月29日（星期五）至10月6日（星期五）放假调休，共8天。10月7日（星期六）、10月8日（星期日）上班。节后工作时间调整为：上午：8:30-11:30，下午：13:00—16:30。现就切实做好2023年中秋节、国庆节期间值班工作通知如下:
一、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和要求
各学校（单位）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做好中秋节、国庆节假期值班工作的重要性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请假报告和外出报备制度，切实安排好值班带班工作。各学校（单位）带班负责同志和值班员要24小时坚守岗位，确保值班值守工作平稳规范有序。24小时在单位带班的同志带班期间不承担外出调研、检查等工作。要严格执行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节假日期间值班工作的通知要求，原则上值班安排填报后不得调整，如带班领导确有紧急任务临时外出，要及时调整并立即补报。
二、强化信息报告工作
各学校（单位）遇有重要紧急情况（含突发事件信息）要立即请示报告并妥善有效处置，不得迟报、谎报、瞒报、漏报。9月29日至10月6日，启动“零报告”制度。请各学校（单位）于每日15时至15时30分，向教育局值班室分别报告当日值班工作情况（教育局值班室电话：7213381），有事报事，无事报平安。
三、切实做好值班安排和保障工作
要超前部署，安排政治素质高、责任心强、熟悉值班业务的人员参加节假日值班。要加强值班业务培训，确保值班员能够熟悉值班工作流程，熟练操作值班设备设施。
现将《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值班表》版式下发，请严格按照格式要求填写，并经主要领导审签、加盖公章后，于9月2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下班前报送到教育局安全科。
    安全科联系人：朱宏斌      电话：7213376 
值班室联系人：王绪伟       电话：7213381

附件：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值班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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